
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加强硕士研究生毕业管理，保证硕士毕业研究生质

量，实施毕业与学位分离，特制定本细则。

一、基本要求

研究生修完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内容且通过学院毕业

资格审查，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合格，未达到学位授予标准，

可以向导师和学院提出申请，单独撰写毕业论文。经导师和

学院同意后，申请人须参照学位论文要求参加毕业论文查

重、评阅和答辩。其中，法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根据全国

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要求，学位论文应为实

践教学与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工作实际，学院将学位

论文作为必修环节之一，完成毕业论文初稿且通过预答辩考

核视为完成学位论文训练，即可获得对应环节学分。

二、毕业论文检测

1. 毕业论文是毕业申请的必经环节，毕业申请人不得有

意规避检测，毕业申请人须在检测前填写《毕业论文学术不

端行为检测审核表》，经导师审阅签字同意。毕业论文检测

通过后，方能进行毕业论文评阅和答辩。

2.毕业论文检测的对象与要求同学位论文检测的对象与

要求保持一致。

3. 毕业论文检测标准与学位论文检测标准保持一致，具

体要求如下：



（1）毕业论文初次检测结果为“合格”，毕业申请人可

直接参加毕业论文评阅及答辩。

（2）毕业论文初次检测结果为“复检”，毕业申请人须

对论文进行修改，经导师同意后，可申请复检 1 次。复检结

果为“合格”，毕业申请人可直接参加毕业论文评阅及答辩；

复检结果为“不合格”，毕业申请人当次毕业申请无效，半年

后可提出毕业申请。

（3）毕业论文初次检测结果为“不合格”，毕业申请人

须修改论文，半年后可提出毕业申请。

三、毕业论文评阅

1. 毕业论文评阅是毕业申请的必经环节，毕业论文经导

师审阅签字同意后，方可进入毕业论文评阅环节。

2. 毕业论文由学院组织 2 位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

务者）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校外专家评阅。

3. 毕业论文的专家评阅意见与学位论文评阅要求保持

一致。

4. 毕业论文的书写规范和格式与学位论文书写规范保

持一致。

5. 通过的毕业论文评阅结果只能作为一次毕业论文答

辩的依据且有效期为一年。

四、毕业论文答辩

1. 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人数设置、要求等与学位论文



答辩要求保持一致。

2. 答辩时，要发扬学术民主，任何人不得妨碍委员独立

发表学术意见。

3. 答辩人必须按时参加答辩，遵守答辩会场规则。无故

缺席，视为放弃答辩资格。

4. 毕业论文答辩应公开举行，其程序与学位论文答辩要

求保持一致，具体程序如下：

（1）答辩委员会主席介绍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程序

规则、指定记录人或秘书。

（2）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答辩并宣布答辩开始。

（3）毕业申请人汇报毕业论文主要内容。毕业论文介

绍一般在 15 分钟左右，总答辩时间不得少于 25 分钟。

（4）答辩委员会与申请人问答环节。

（5）答辩委员会对毕业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和答辩情况

进行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对论文的评价意见，表决形成毕

业论文答辩决议。表决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经全体答

辩委员三分之二以上（不含三分之二）同意方为通过。

（6）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毕业论文答辩决议。

五、毕业名册上报

毕业论文答辩通过者提交硕士毕业申请书，经学院审核

通过后，将毕业名册上报研究生院。

六、本细则自 2024 年 6 月批次起执行。


